
公告编号：2023-027 

1 
 

证券代码：832178        证券简称：递家物流        主办券商：开源证券 

 

沈阳递家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本公司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，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实、准确

和完整，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

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（如适用）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填写（如适用） 

姓名 孙瑛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北京乾思佳华物流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

经理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仓储服务（仅限通用仓储、低温仓储、

谷物仓储、棉花仓储、其他农产品仓

储、中药材仓储）；装卸服务；道路货

运代理；供应链管理；技术开发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、技术咨

询；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（不得从事实

体店铺经营）；数据处理；计算机系统

服务；基础软件服务、应用软件服务；

软件开发；软件咨询；道路货物运输

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

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道路

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以及依法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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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

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

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

营活动。）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店镇柴厂屯村东（联

航大厦）1-4132号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股 90%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

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否 

是否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二、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孙瑛 

股份名称 沈阳递家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

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

权益变动/拟变动

时间 
其他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前）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8,835,118

股，占比

9.63% 

直接持股 7,871,218股，占比 8.58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963,900 股，占比

1.05% 

所持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,835,118股，占比 9.63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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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权益变动前）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及比例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合计拥有权

益

9,179,000

股，占比

10% 

直接持股 8,215,100股，占比 8.95% 

间接持股 0股，占比 0% 

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963,900 股，占比

1.05% 

所持股份性质 

（权益变动后） 

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,179,000股，占比 10% 

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股，占比 0% 

本次权益变动所

履行的相关程序

及具体时间 

（法人或其他经

济组织填写） 

无 不适用 

 

三、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

权益（拟）变动方式 

（可多选） 

□通过竞价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做市交易 

√通过大宗交易           □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

□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□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

□执行法院裁定           □继承 

□赠与                   □投资关系、协议方式 

□其他 

2023年 11月 2日股东孙瑛通过大宗交易购入 343,882 股，截

至 2023 年 11 月 2 日股东孙瑛持有公司 8,215,100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 8.95%。股东孙英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

9.63%变为 10%。 

 

（二）权益变动目的 

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股东意愿自愿行为，不影响公司其它股东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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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孙瑛 

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- 

批准程序 - 

批准程序进展 - 

 

五、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不适用 

 

六、其他重大事项 

（一）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，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动，实际控制人未发

生变动。 

（二）其他重大事项 

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

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

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孙瑛、逄锦成身份证复印件 

 

 

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孙瑛 

2023 年 11月 3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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